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听课制度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表》是为我院进行教学质量考评专

门设计的。为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控，互相交流教学和教改经验，不断提高课堂教

学水平，掌握教学动态和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学院决定建立健全听课制度，并作

如下规定。

一、听课的量

（一）领导干部听课要求

1、 校级党政领导：每学期听课至少 4节；

2、 学校本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4节；

3、 主要教学管理干部：

（1）教学副校长、教务处正副处长，各院（部、中心）正、副院长（主任、）

每学期听课至少 8节；

（2）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每学期对本教研室的专职及外聘教师至少听

课 1次。

4、 其他管理干部：

人事处、学生处（团委）、各学院（部）正、副书记每学期听课至少 4节；

（二）督导听课要求

校、院两级专职督导员听课应保证每天 2学时，课程应覆盖全校各专业每位

教师（含外聘教师）和所有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课程。

二、听课的要求

1、每学期开始听课前到 下载并打印《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课堂教学质量

评价表》。

2、每次听课至少应听 1学时，听课后要对教师做出公平、客观和实事求是

的评价，听课后，应尽可能与师生交换意见。

3、期末结束时完成本学期的听课情况的总结和听课表装订成册后送到教学

质量监控中心。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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